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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doftec.gov.cn/detail.asp?channalid=1210&contentid=15696）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东省外经贸厅广东省外经贸厅广东省外经贸厅广东省外经贸厅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贯彻落实商务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贯彻落实商务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贯彻落实商务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贯彻落实商务部    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海关总署    

关于广东省加工贸易审批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广东省加工贸易审批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广东省加工贸易审批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广东省加工贸易审批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粤外经贸加函﹝2013﹞68 号 

 

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区外经贸主管部门，广州、深圳、拱北、汕头、黄埔、江门、湛

江海关： 

  现将《商务部 海关总署关于广东省加工贸易审批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商产

函﹝2013﹞449 号，下称“449 号文”）文转发给你们（详见附件 1），请遵照执行。

为抓好贯彻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内企业凭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证明》

（下称《生产能力证明》）和海关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办理海关加工贸易货物备案手

续。 

  二、加工企业原为省属管理权限企业（详见附件 2）的，凭海关要求提供的相关

文件，直接到主管海关办理加工贸易货物备案手续。 

  三、《生产能力证明》有效期为 1 年，由原出具《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的外经

贸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和审批。 

  四、企业办理《生产能力证明》时，外经贸主管部门应收取以下材料：《生产能

力证明》表格（详见附件 3）；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外汇登记证复印件；场地证

明（办公用地、厂房用地）复印件。 

  五、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对企业相应的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进行核查，原则上每年

一次。通过核查的企业，外经贸主管部门在其提交的《生产能力证明》表格上注明“核

查通过”，并加具签章和日期。上述核查工作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运作。 

  六、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将节能环保、劳动用工、技术装

备等指标纳入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核查范围，完善核查机制。 

  七、经营企业在省内但加工企业不在省内的，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前仍须按原有规

定和程序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八、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制成品如需转内销，进口料件不涉及关税配额证

或许可证管理的，企业直接向主管海关申报；涉及关税配额证或许可证件管理的，企

业在外经贸主管部门取得有关关税配额证或许可证件后，再向主管海关申报，主管海

关依法征收税款和缓税利息。 

  九、各单位要加强对商务部、海关总署商产函﹝2013﹞449 号文的宣传，帮助企

业了解和熟悉政策，确保文件精神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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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商产函﹝2013﹞449 号文.pdf 

     2. 省属管理权限企业名单一览表.doc 

     3. 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证明申请表.doc 

  

  

广东省外经贸厅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201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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